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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衛消防隊編組表 
自衛消防隊長 （校長） 指揮、命令及監督自衛消防編組。 

自衛消防副隊長 （主任秘書） 輔助自衛消防隊長，當隊長不在時，代理任務。

班別 成員 任務 

滅火班 班長 
事故單位

主管 

成員 
事故單位

同仁、警衛

人員 

1.由事故部門主管指揮成員聯繫警衛室並同時展開初期滅火工

作。 

2.使用滅火器、消防栓進行滅火工作。 
滅火器 消防栓 

拔安全插銷  

噴嘴對準火源 

用力壓握把  

按下起動開關 

連接延伸水帶 

打開消防栓放水 
3. 火勢無法撲滅應立即連繫消防隊請求協助，並開始疏散。 
 

通報班 班長 
值班教官 

  

成員 
事故單位

同仁、警衛

人員、系院

助理 

1.向消防機關報案並確認已報案。有關報案範例如下： 
報案範例 

火災！在泰山區工專路 84 號，明志科大○○大樓，在○樓的○○○在燃燒。報案人

電話：○○○○－○○○○ 

2.向場所內部人員緊急廣播及通報。 

3.聯絡有關人員（依緊急聯絡表）。其重點如下： 
警衛室：2908－9899 轉 4119、4123        總務處：29089899 轉 4100 

教官專線：2903-8713                    環安室：2908-9899 轉 4056 
 4.適當進行場所內廣播，應避免發生驚慌。 

緊急廣播例（重複二次以上） 
這裡是教官室，現在在○○樓發生火災！○樓及○樓滅火班請立即進行滅火行動。避難

引導班請依照安全責任區配置位置就定位！各層火源責任者請將瓦斯關閉，防止延燒。請讓

電梯停在一樓！「各位教職員生請依照引導人員之指示避難逃生。」請絕對不要搭乘電梯。
 

避難引

導班 

班長 
環安室主

任  

成員 
警衛人

員、全體導

師、舍監、

全體教職

員 

1.於起火層及其上方樓層，傳達開始避難指令。 
2.開放並確認緊急出口之開啟。 
3.移除造成避難障礙之物品。 
4.無法及時避難及需要緊急救助人員之確認及通報。 
5.運用繩索等，劃定警戒區。 
6.操作避難器具、擔任避難引導。 

重點 必要裝備 
通道轉角、樓梯出入口配置引導人員。 

  以起火層及其上層為優先配置。 

‧手電筒       ‧繩索 

‧手提擴音機   ‧其他必要之器材
 

安全防

護班 

班長 
總務長  

成員 
總務處同

仁、警衛室

同仁 

1.立即前往火災發生地區，關閉防火鐵捲門、防火門。 

2.緊急電源之確保、鍋爐等用火用電設施之停止使用。 

3.電梯之緊急處置。 

救護班 班長 
學務長  

成員 
學務處同

仁、體育室

同仁、全校

職員生 

1.緊急救護所之設置。 

2.受傷人員之緊急處理。 

3.與消防人員聯絡並提供資訊。 


